通辽市应急管理局开发区分局
党务公开政策解读机制
为进一步做好党务公开工作，切实加强政策解读力度，加快促进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机制。
第一条  解读主体
按照“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文件起草部门是政策解读的责任主体。以通辽市应急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名义出台的规范性文件、重要文件，由起草部门负责做好解读工作；部门联合发文的，牵头部门负责做好解读工作，其他联合发文部门配合做好解读工作。文件起草部门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解读人和责任人”。单位要明确一名政策解读专员，对需要解读的文件进行解读。
第二条  解读范围
以通辽市应急管理局开发区分局名义出台的规范性文件、重要文件等，均要通过门户网站、党务公开平台、新闻媒体等载体进行科学解读。
第三条  解读内容
解读政策时，应当着重解读政策措施的背景依据、目标任务、主要内容、涉及范围、执行标准，以及注意事项、关键词诠释、惠民利民举措、新旧政策差异以及后续工作考虑等，使政策内涵透明，避免误解误读。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影响市场预期等重要政策，要善于运用媒体，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开展政策解读，及时传递政策意图。要重视收集反馈的信息，详细、及时、准确做好政策解读，减少误解猜疑，稳定预期。
第四条  解读程序
政策文件与解读材料要同步起草、同步审核、同步发布，解读材料由文件起草部门组织起草并由主要领导审签。解读材料应于政策性文件印发后的5个工作日内在相关平台公开发布。
第五条  解读形式
政策解读一般采取图文漫画、简明问答、事例讲解、短视频等形象化、通俗化的方式进行，对一些专业性强的政策，要多举实例、多讲故事，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听得懂、好明白、能理”。对重要公开事项通过新闻发布、接受访谈、发表文章等方式进行深度解读。
第六条  工作要求
党务公开相关平台要不断完善政策解读专栏建设，及时跟进、主动对接，实时更新解读内容。通辽市应急管理局开发区分局要切实抓好政策解读常态化工作的落实，加强制度建设，确保政策解读与公文办理 相关环节有机融合、有序推进。要密切关注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各方反映，对遇到的具体问题，要认真研判、主动跟进，必要时应连续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第七条  本机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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